
 

 
 

 

 

 

 

 

 

 

 

 

群益投信月配型基金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或簡式公開說明書，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

或簡式公開說明書中，投資人可向本公司及基金銷售機構索取，或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司網站中查詢。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基金之績

效，本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若基金有配息，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於獲配息時，宜一併注意基

金淨值之變動。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內容涉及新興市場部分，因其波動性與風險程度可能較高，且其政治經濟情勢穩定度可能使資產價值

受不同程度之影響，此外匯率走勢亦可能影響所投資之海外資產價值變動。投資人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資績效，過去之績效亦不代表未來績效之

保證。相關資產配置比重，係依目前市況而定，本基金之實際配置，經理公司將依實際市場狀況進行調整。投資人投資高收益債券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

高之比重。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

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基金的配息

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系列基金收益分配 公告 

中華民國 112 年 9 月 7 日 群信字第 1120914 號 

主  旨：公告本公司經理之系列基金 B 類型受益權單位(以下稱月配型基金)112 年 08 月收益分配事項。 

公告事項： 

一、 收益分配計算方式：給付淨額=（至基準日(註) 持有單位數 x 每單位分配金額）- 匯費及郵寄支

票相關費用 

註：收益分配基準日為 112/09/04，受益人於收益分配基準日當日持有受益權單位者皆可參與配息。 

二、 收益分配金額：各月配型基金信託契約第 15 條規定，民國 112 年 08 月之可分配收益金額詳如

下表。 

基金名稱 計價幣別 
每受益權單位分

配收益 

群益工業國入息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台幣 0.0310 

美元 0.0318 

人民幣 0.0382 

人民幣(N 級別) 0.0319 

群益環球金綻雙喜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持有非投資

等級高風險債券之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台幣 0.0366 

新台幣(N 級別) 0.0418 

美元 0.0401 

美元(N 級別) 0.0444 

澳幣 0.0412 

澳幣(N 級別) 0.0419 

南非幣 0.0606 

南非幣(N 級別) 0.0575 

群益中國金采平衡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持有非投資

等級高風險債券之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台幣 0.0237 

美元 0.0245 



 

 
 

 

 

 

 

 

 

 

 

 

群益投信月配型基金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或簡式公開說明書，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

或簡式公開說明書中，投資人可向本公司及基金銷售機構索取，或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司網站中查詢。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基金之績

效，本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若基金有配息，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於獲配息時，宜一併注意基

金淨值之變動。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內容涉及新興市場部分，因其波動性與風險程度可能較高，且其政治經濟情勢穩定度可能使資產價值

受不同程度之影響，此外匯率走勢亦可能影響所投資之海外資產價值變動。投資人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資績效，過去之績效亦不代表未來績效之

保證。相關資產配置比重，係依目前市況而定，本基金之實際配置，經理公司將依實際市場狀況進行調整。投資人投資高收益債券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

高之比重。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

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基金的配息

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人民幣 0.0279 

群益全球地產入息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例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台幣 0.0257 

新台幣(N 級別) 0.0356 

美元 0.0262 

美元(N 級別) 0.0334 

人民幣 0.0290 

人民幣(N 級別) 0.0325 

群益金選報酬平衡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例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台幣 0.0392 

新台幣(N 級別) 0.0438 

美元 0.0411 

美元(N 級別) 0.0418 

人民幣 0.0465 

人民幣(N 級別) 0.0455 

群益全球特別股收益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台幣 0.0263 

新台幣(N 級別) 0.0288 

美元 0.0271 

美元(N 級別) 0.0290 

人民幣 0.0326 

人民幣(N 級別) 0.0332 

群益全球優先順位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新台幣 0.0381 

新台幣(N 級別) 0.0381 

美元 0.0394 

美元(N 級別) 0.0394 

人民幣 0.0465 

人民幣(N 級別) 0.0465 

群益潛力收益多重資產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例投資於 新台幣 0.0510 



 

 
 

 

 

 

 

 

 

 

 

 

群益投信月配型基金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或簡式公開說明書，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

或簡式公開說明書中，投資人可向本公司及基金銷售機構索取，或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司網站中查詢。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基金之績

效，本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若基金有配息，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於獲配息時，宜一併注意基

金淨值之變動。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內容涉及新興市場部分，因其波動性與風險程度可能較高，且其政治經濟情勢穩定度可能使資產價值

受不同程度之影響，此外匯率走勢亦可能影響所投資之海外資產價值變動。投資人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資績效，過去之績效亦不代表未來績效之

保證。相關資產配置比重，係依目前市況而定，本基金之實際配置，經理公司將依實際市場狀況進行調整。投資人投資高收益債券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

高之比重。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

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基金的配息

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台幣(N 級別) 0.0473 

美元 0.0494 

美元(N 級別) 0.0494 

人民幣 0.0529 

人民幣(N 級別) 0.0529 

群益全民成長樂退組合基金 B(本基金有相當比例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台幣 0.0480 

新台幣(N 級別) 0.0480 

美元 0.0468 

美元(N 級別) 0.0468 

群益全民優質樂退組合基金 B(本基金有相當比例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台幣 0.0325 

新台幣(N 級別) 0.0325 

美元 0.0317 

美元(N 級別) 0.0317 

群益全民安穩樂退組合基金 B(本基金有相當比例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台幣 0.0150 

新台幣(N 級別) 0.0150 

美元 0.0147 

美元(N 級別) 0.0147 

群益全球策略收益金融債券基金 B(本基金有相當比例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台幣 0.0301 

新台幣(N 級別) 0.0301 

美元 0.0309 

美元(N 級別) 0.0309 

人民幣 0.0328 

人民幣(N 級別) 0.0328 



 

 
 

 

 

 

 

 

 

 

 

 

群益投信月配型基金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或簡式公開說明書，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

或簡式公開說明書中，投資人可向本公司及基金銷售機構索取，或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司網站中查詢。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基金之績

效，本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若基金有配息，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於獲配息時，宜一併注意基

金淨值之變動。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內容涉及新興市場部分，因其波動性與風險程度可能較高，且其政治經濟情勢穩定度可能使資產價值

受不同程度之影響，此外匯率走勢亦可能影響所投資之海外資產價值變動。投資人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資績效，過去之績效亦不代表未來績效之

保證。相關資產配置比重，係依目前市況而定，本基金之實際配置，經理公司將依實際市場狀況進行調整。投資人投資高收益債券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

高之比重。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

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基金的配息

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三、 收益分配之地點：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69 號 15 樓 (群益投信) 

四、 收益分配發放方式：本公司將於民國 112 年 09 月 08 日寄發「收益分配發放通知書」予受益人，  

(1)收益分配金額扣除相關匯費或郵寄支票費用後，依事先約定之收益分配匯入帳號於發放日給

付；如未事先約定者，經理公司將以最近一次配息資料轉檔日受益人最近登記之贖回帳號做為

配息匯款帳號，無登記贖回帳號則以掛號郵寄支票方式發放(郵寄支票僅限台幣計價基金適用)；

配息組成項目相關說明請至經理公司網站的基金配息頁面查詢。 

(2)收益分配之給付金額未達新臺幣壹仟元、美金伍拾元、人民幣參佰元、澳幣伍拾元、南非幣

參佰元時，經理公司以該筆收益分配金額再申購本基金受益權單位；惟受益人透過基金銷售機

構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投資型保單方式申購本基金或經經理公司同意者，得

不受此限。 

五、 收益分配發放日：民國 112 年 09 月 12 日。 


